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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由于肇事车辆投

保了交强险和保额为 100 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死者家属原

本以为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相应的赔偿。

但是， 围绕肇事司机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取得了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资格证、 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否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相

关条款是否有效， 这起看似并不复杂的案件， 却经历了一审、 二

审和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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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致人死亡 保险拒赔

提请再审终获确认 保险应赔

交通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

2021 年 4 月 1 日，甘某某在广

东省鹤山市某地驾驶重型半挂牵引

车与黄某某驾驶的无号牌两轮轻便

摩托车发生碰撞， 造成黄某某当场

死亡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甘某某是某物流公司的员工， 该物

流公司是甘某某所驾驶车辆的所有

权人。

事故发生前， 运输公司在某保

险公司为案涉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

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2021 年 5 月 1 日，鹤山市交警

部门经调查认定， 认定甘某某驾驶

制动不合格的大货车上道路行驶，

且未保持安全车速， 黄某某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无号牌二轮轻

便摩托车上道路行驶， 甘某某和黄

某某承担这起事故的同等责任。

保险公司

明确不予理赔

虽然这起事故造成了一人死

亡、两车受损的严重后果，但是由于

甘某某的车由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

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且后者的保额

有 100 万元， 因此死者黄某某的家

属认为， 后续的赔偿应该可以由保

险公司承担。

但是保险公司在介入并做了一

番调查后却做出了“不予理赔”的决

定。

为什么明明买了保险， 保险公

司却不予理赔呢？

保险公司给出的说法是： 经他

们调查， 甘某某没有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资格证， 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的

约定， 这属于保险公司的责任免除

范围， 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第

三者责任险内免责。

于是， 死者家属只得将本案涉

及的保险公司以及物流公司起诉到

法院， 要求法院裁断这起交通事故

的赔偿责任， 起诉金额为 62 万余

元。

一审法院

认定保险应赔

本案一审时， 保险公司再次明

确了自己不予理赔的理由， 和此前

给死者家属的答复并无差别。

保险公司指出， 保险合同中明

确载明：“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

下列情况， 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

不负责赔偿：…… (二 )驾驶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

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

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

的证书”， 上述条款属于免责条款。

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

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 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

保单、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

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

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未作

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

生效力”的规定，保险公司负有提示

和明确说明的义务。

上述免责条款的文本字体已经

加粗加黑作出提示， 且保险公司为

证明已经尽到告知义务而提供了

《机动车综合商业投保单》， 该投保

单上有物流公司的盖章。

其中，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第

2 点载明 ：“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

《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 (2014

版)》， 且贵公司已向投保人详细介

绍了条款的内容， 特别就保险条款

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

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

确说明， 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

任的条款的概念、 内容及其法律后

果， 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

理解，并同意投保。 ”

保险公司认为， 物流公司作为

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组织，理

应知道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效力，

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应认

定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

说明义务，上述免责条款生效。

基于甘某某未取得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资格证， 因此保险公司依据

相关条款不予理赔。

那么， 甘某某究竟有没有道路

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呢？ 本案一审

过程中， 法院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做了查询， 查到甘某某的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为“有效”。

据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为

保险公司应当基于保险合同进行理

赔交强险加上商业三者险总计 58

万余元。

二审改判

支持保险拒赔

本案一审后， 保险公司不服判

决提出了上诉。

保险公司在上诉中最不满的一

点， 就是一审法院查询到甘某某的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后， 并未

向保险公司反馈这一情况， 因此保

险公司无法对此作出回应。

更重要的是， 保险公司发现一

审法院在一审中的一个重大疏漏。

根据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查询

结果， 虽然甘某某具有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资格证，但其有效期是“2021

年 4 月 22 日至 2027 年 4 月 22

日”，而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

是 2021 年 4 月 1 日，因此查到有证

并不意味着事故发生时甘某某有

证。

相反，根据这一查询结果，恰恰

可以反映出甘某某在事故发生时并

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

据此， 保险公司要求法院作出

改判。

对此甘某某的回应是， 他的证

是委托中介办理的， 具体情况他并

不清楚， 自己在事故发生时持有外

省发放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

证。

在二审中， 保险公司向法院申

请了律师调查令， 向甘某某声称向

其发证地的相关部门作出查询，确

认并没有相关记录， 甘某某的道路

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是事故发生后

由广东当地相关部门颁发的， 有效

期为 2021 年 4 月 22 日至 2027 年

4 月 22 日。

根据查明的事实， 二审法院作

出了改判， 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范围内赔偿死者家属 18 万元，另外

48 万余元的赔偿由被告物流公司

承担。

查出疑点

提请法院再审

由于二审判决要求作为被告之

一的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此时

物流公司才想到寻求律师的帮助。

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二审即

为终审。 虽然法律也规定了再审程

序，但这不是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

和法院必须接受的上诉相比， 想要

启动再审程序是十分困难的。

在仔细考察该案相关事实时我

们发现， 甘某某在事故发生时并未

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这

一事实经过一审和二审的调查已经

有了确切的结果， 而保险合同中明

确将这一情形列为责任免除范围，

如果只是从合同条款的效力辨析角

度去提请再审， 恐怕很难被上级法

院接受。

由此可见， 本案基本已经走到

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轻易放弃，

因为多年的执业经验告诉我们，很

多案件的成败关键就在可能被忽略

的细节之中。

那么， 本案中还有什么细节隐

藏在诉讼过程中， 却尚未引起原被

告和法官的注意呢？

通过仔细查阅案件相关材料和

询问物流公司， 我们发现了一个惊

人的细节， 那就是本案一审二审中

审查和辩论的载明免责条款的合

同， 竟然并不是甘某某所驾车辆投

保的合同！

原来，被告作为一家物流公司，

会对名下众多车辆进行投保， 由此

产生了很多份保险合同。 由于这些

合同基本都是保险公司拟定和提供

的格式合同， 因此合同内容是大致

相同的。

本案一审二审中， 保险公司提

交了甘某某所驾车辆投保的电子保

单， 但是相关免责条款却来自物流

公司名下另一车辆的保险合同。

据此我们向上级法院提请再审，

法院经审理启动了再审程序， 指令本

案由原二审法院进行再审。

再审判决

保险公司担责

经过再审交锋， 法院基于查明的

事实对本案作出了新的终审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

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

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

提示和明确说明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

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但是， 本案中保险公司不能提供

客观、 完整反映涉案车辆电子投保流

程的证据， 以证明其与物流公司在签

订涉案车辆的保险合同时， 对免责条

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公司虽然提供了物流公司其

他车辆投保同一险种的保险合同，但

考虑到保险标的不一致、 投保时间不

同， 且涉案车辆是第一次在该保险公

司投保， 因此该保险合同应独立于物

流公司其他车辆的保险合同。 保险公

司虽在其他车辆的保险合同中履行过

提示说明义务， 但并不能当然推定保

险公司对涉案车辆的免责条款履行了

提示说明义务， 从而免除保险公司的

赔偿责任。

最终， 再审法院撤销了本案原二

审判决，维持了本案原一审判决，也就

是说， 保险公司应当基于保险合同进

行理赔交强险加上商业三者险总计

58 万余元。

这起案件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

情况下， 通过挖掘细节， 终于实现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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